
五苏省建设工程造偷管理总蛾

苏建价函 (⒛ 16)28号
、

关于开展⒛“年江苏省造价咨询成果质量
“
双随机

”
抽查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省管县工程造价管理处 (站
)、 各造价咨询企业 :

根据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双随机抽查机制加强事中事后

监管的通知》(苏政办发[2015]114号 )以及相关规章的要求,

进一步规范我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和从业人员的执业行为,提高

咨询成果质量,推动相关制度建设,省造价管理总站定于 2016

年 11月 开展全省造价咨询企业咨询成果质量
“
双随机

”
抽查工

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抽查对象的范围

省造价
`总
站随机抽取

“
江苏工程造价信

`惑
网
”

监管平台

上的造价咨询企业,南 京、苏州各 4家、其他省辖市各 2家、

省管县各 1家。

二、抽查的范围和内容

检查范围是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在 2014年 1月 1日 至

2015年 12月 31日 期间开展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及出具的



咨询成果文件,每家企业 2个档案。

抽查的内容主要是国有投资项 目咨询成果文件质量情

况。检查的重点是 :

1、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承揽业务是否与委托方签订格式规范、

内容完整、手续完各的工程造价咨询合同;

、

2、 咨询成果文件的审 (校 )核记录是否完整、内容是否全

面,审 (校 )核人员资格是否符合规定,审查方法是否得当;

3、 咨询成果文件的格式、内容、深度是否符合国家及行业

相关规定 ;

4、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是否建立和健全了档案管理制度,咨

询成果文件的收集、整理、留存和归档是否符合 《江苏省工程造

价咨询业务指导规程》的要求,工作底稿是否完整,能否支持成

果报告结论 ;

5、 工程造价专业人员执业行为、继续教育及咨询业务收费

情况,工程造价专业人员应持证上岗,按时参加继续教育,咨询

业务收费应符合规范要求;

6、 500万 以上项目是否有江苏省建设项目工程造价咨询效果

评价表,是否对咨询业务总结优缺点并提出解决措施与方法。

三、检查依据

1、 国家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《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》

(建设部令第 1仞 号 )、 《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》(建设部令

第 150号 )、《江苏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X省政府令 66号 );

2、 相关 国家标准。如 《建设工程造价 咨询规范》



(GB/T51Og5—2015)、 《⒛13年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)

GB5O500-2O13)婆拿;

3、 相关行业标准。如《江苏省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指导规程》、

《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质量标准》等;

4、 各地区相关制度文件、计价依据等。
`

四、检查的标准与结论

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执业质量检查实行百分制,按照检查项目

评分表 (见 附表 1)判定。检查结论分为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。

1、 良好:检查分值在 gO(含 SO)分 以上。

2、 合格:检查分值在 60—79(含 ⑽ )分。

3、 不合格:检查分值在 ∞ 分以下。

检查结果将作为信用评价的依据。

五、有关要求 :

(一 )造价总站双随机抽查分成 5个检查小组进行 ,每

个检查小组由省造价管理
`总
站和随机抽取的 4个专业(土建、安

装、市政、装饰 )的 咨询企业专业人员组成,市造价处配合,每

个检查小组检查 3个市,现场抽取被抽查企业的咨询项目,每个

市抽取的项目要涵盖土建、安装、市政、装饰 4个专业。

被通知抽调检查人员的造价咨询企业,要积极支持检查工作 ,

妥善安排 ,保证检查人员按时到位 ,检查人员需携带便携式电脑 ,

准各好相关检查依据文件、评分表以及相关软件。

(二 )所有被检查企业应当做好以下配合工作 :

1、 给检查组提供必要的工作场所和办公条件 ;



2、 安排专人负责联络检查事宜 ;

3、 安排企业相关负责人和签字注册造价工程师及其他有关

人员配合检查组工作 ;

4、 及时提供检查工作需要的资料。

(三 )检查小组对每个项目进行打分,企业的得分由较低的
、

项目得分确定,检查结果需经检查人和被检查企业法人签字,检

查结束后每个检查小组需进行小结,主要内容包括检查工作基本

情况,检查取得的成效,被检查企业的经营状况,针对检查内容

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分析,对存在问题的处理结果和规范造价

咨询行业发展的有关建议等。

(四 )最后向社会通报检查情况及检查结论,在
“
江苏工程

造价信
`息

网
”

上发布和公示,接受社会监督。

附表: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执业质量检查评分表

联系人:毛薇 电话 :025-518⒍⒚85

江苏省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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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各省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

额司、中价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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